
6,099

1,803

1,941

462

214

3

1

1,133

17

516

8

1

5,878

1,712

1,873

459

207

1

1

1,091

12

513

8

1

156

62

48

2

4

1

        －

35

1

3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1

        －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64

29

19

1

3

1

        －

7

4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327,680,311

109,314,803

106,795,932

10,091,630

6,232,427

889,180

15,350

77,737,402

5,869,657

10,407,400

120,765

112,026

236,161,124

79,563,327

74,419,490

9,574,370

3,823,729

5,550

14,850

58,956,774

703,420

8,867,223

120,365

112,026

54,472,529

18,718,411

19,994,286

190,800

744,953

126,255

            －

12,789,137

458,010

1,450,677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500,059

            －

500,059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33,081,105

10,332,590

10,951,945

200,500

1,508,750

123,125

            －

5,504,445

4,459,75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869,677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634,25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235,427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163,596

102,775

60,464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2,432,221

597,700

869,688

125,960

154,995

            －

500

487,046

13,050

89,500

400

            －

總        計

公用事業之員工
產業勞工及交通、

公司、行號之員工

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新聞、文化、公益

立學校之員工
政府機關及公、私

之勞動者
受僱從事漁業生產

訓練者
職業訓練機構接受

職業勞工

漁會之甲類會員

其他各業員工

僱用之員工
依法核發聘僱許可

自願參加職保者

      357元 、門診給付無細項計0件        93,382元。

中華民國111年11月

10718-02-02

勞工保險局公 開 類

月 報 每月終了45日內填報

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。
本表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
4.死亡一次金係指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49條規定之本人死亡喪葬津貼、遺屬津貼、遺屬一次金，1人計1件。
3.傷病給付、失蹤給付於首次核付時計件，續發不計件數，本表含依勞工保險核付之續發金額。
2.本表不含複檢費用、病歷查詢費等行政支援費用。本表負數係收回案件。

註：1.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自111年5月開始實施，本表統計資料同時編列，原勞工保險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亦改列於本表項下。

6.職保類別「依法核發聘僱許可僱用之員工」係指外國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，「自願參加職保者」係指依本法第9條、第10條規定參加保險者。

中華民國112年 1月13日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保險給付（一次給付）—按給付種類及職保類別分

單位：件、元

給付種類 合 計 傷病給付(註3) 失能一次金 失能差額金 死亡一次金(註4) 失蹤給付(註3) 住院給付(註5) 門診給付(註5)

職保類別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料來源：
編製填表說明：

5.醫療給付部分案件無細項分類，故細項加總容與總計數不合；本月住院給付無細項計


